
臺北市信義區公所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招生簡章

1、 目的：為協助新移民入境後即能認識國家整體人口政策，社會結構及本地 

          文化背景，並協助渠等及早適應家庭生活，進而與鄰里社區居民產
          生良好互動。

2、 課程內容：基礎閩南語教學。

3、 辦理單位：

(一)指導單位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、臺北市政府

(二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
(三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信義區公所
(四)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新移民會館（南港區）
4、 報名資格：與設籍臺北市市民辦妥結婚登記，已入境團聚、依親居留、定居之新移民(未曾參加本局舉辦之閩南語研習課程者，優先招收) (如仍有額時得接受外縣市新移民參加)

5、 上課時間及時數：100年5月4日至5月31日，(每週二、三、四) 
 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1時30分 至4時30分（＊共計12堂、36小時）
六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新移民會館(南港區)（(臺北市八德路四段768之1號）
              （松山火車站旁）（位置圖及交通資訊請參考背面頁或下頁）

七、費用：免費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連同檢附證件影本(報名者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、配
              偶身分證影本）、2吋照片1張。

  （一）至本所報名：於上班時間(8:30-17:30)受理，本所地址臺北市信義路
                    五段15號6樓人文課。

  （二）郵寄報名：收件人（臺北市信義區公所人文課 吳瑞芬收），地址（臺

                   北市11049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號6樓）。

  （三）網路報名:bp-keekee100@mail.taipei.gov.tw，信件主旨請註明報名

                 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。

九、報名截止日期：額滿為止(招生30人為原則)

十、活動聯絡人：吳瑞芬、電話：2723-9777轉806、傳真：2722-3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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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辦理100年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報名表
	姓名
	
	英文姓名
	
	照片黏貼處

	出生
日期  
	年  月  日
	原屬
國籍： 
	來臺
時間：  年  月  日
	

	是否已取得中華民國
身分證：□是□否
	身分證或居留證號
	護照號碼
	

	住家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
	
	手機號碼
	

	聯絡地址
	

	E-Mail帳號
	

	配偶姓名
	
	配偶出生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	緊急聯絡人 姓名
	
	與緊急聯絡人關係
	
	緊急聯絡人電話
	

	托育服務
	□不需要  □需要
	幼兒姓名：           年齡：

	語文程度
	國  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閩南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	檢附證件
	1.報名者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或護照影本 
2.配偶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

3.2吋照片1張(請貼於右上角照片黏貼處)

 ※請將1、2項證件影本貼於背面頁或下頁


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辦理100年新移民閩南語研習班報名表
	(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)
	(請黏貼身分證背面影本)

	附繳證件請貼於下列格線內

	居留證影本或護照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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